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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科技大學

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辦法 

 113.03.27 行政會議制訂 

第一條 宗旨

為鼓勵本校清寒優秀學生勤學向上完成學業，訂定「創辦人清

寒優秀獎助學金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期勉獲獎助者於畢業

後，持感恩之情回饋母校。

第二條 經費來源

由校友捐助之「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基金」(以下簡稱本基

金)支應。

第三條 申請資格

一、 具有本國國籍日間部各學制之在學學生。

二、 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變故。

三、 歷年成績達班級排名或全系排名前 50%，且操行平均成績

達 82 分以上者。 

第四條 獎助名額及金額

一、 每名每學年獎助金額最高新臺幣十五萬元整。

二、 每學年總獎助金額以本基金餘額 20%為上限。 

三、 獎助名額及金額，由「捐款基金管理委員會」依據申請個

案家庭狀況決議之。

第五條    申請與審核程序

 一、依申請流程(表號：A000000011)於每年二月最後一天內檢具        
以下資料向校友服務組提出申請，如遇假日，順延至下一工

作日。

1. 申請表(表號：A000000011)。

2. 歷年成績單(含班級排名及全系排名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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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戶口名簿影本。

4. 清寒證明。

5. 全戶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和「全國財產稅總

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」。

二、審核程序

1.初審：由校友服務組針對申請人資格進行初審，亦得對申

請人進行家庭訪視或電話訪問。

2.複審：由「捐款基金管理委員會」進行複審，以核定獎助

金額與獲獎助名單。

第六條   獲得獎助之義務

獲獎助之學生應參與本校志工服務或認證課程達20 小時，始具再

獲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之資格。

第七條  頒獎程序

於校友大會或重要場合敦請師長公開頒獎，以示獎勵。

第八條  實施與修訂

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
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辦法 A-1 

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申請流程

作業天數 流程說明 備註

10 天 公告獎助學金申請相關作業時

程及程序

公布方式：

(1)發布於網站 
(2)張貼海報 
(3)Email 至全校師生信箱 

30 天 

至校服組網頁下載獎助學金申

請表

校服組網頁：

首頁行政服務學務處校友服務組

申請表格如需導師、系主任、

院長核章，請先自行處理

申請表連同相關證明文件於截
止日前送交校友服務組進行初
步資格複核

繳交證件：

(1)申請書  
(2)歷年成績單 
(3)身分證明文件 
(4)清寒證明或突遭變故證明 
(5)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 

15 天 
由捐款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開獎
助學金審核會議，委員審查獎
助學金申請名單

審核委員：

學校主管 10 人及校友會代表 5 人 
審核會議：

會議出席人數必須超過委員總人數之半數以

上。

5 天 依審核結果，公布獎助學金申

請通過名單

公布方式：

(1)發布於網站及電子報訊息 
(2)張貼海報 
(3)E-mail 至獲獎助學生信箱 

5 天 
領款清冊核准後於年度校友大
會敦請師長公開頒獎，以示獎
勵

獲獎助之學生應參與本校志工服務或認證課

程達 20 小時，始具再獲王創辦人薪傳獎助

學金之資格。

獲獎助者於畢業後，持感恩之情回饋母校，

嘉惠在學之學弟妹，以彰顯薪火相傳之美

意。

表號：A0000000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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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辦人清寒優秀獎助學金申請表

學生姓名
系所
班級

           系(所) 
年     班 聯絡電話：(  ) 

手機：

E-mail： 身份證字號 學號

家長姓名 家長
職業

聯絡電話：(  ) 

手機：

地 址
郵遞區號

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

學業成績與排名 操行成績 審查結果：(申請者免填) 

上學期：________ 下學期：________ 上學期： 下學期：

□符合資格  □未符合

申

請

資

料

確

認

(1)基本資料：□申請表(表號：A000000011；□成績單(含班級排名)；□戶口名簿影本 
(2)家庭境況：□清寒證明；□全戶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；□「全國財產稅

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」。

(3)其他輔助文件：□ (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(4)是否曾經申請過：□ 是(______學年度)  □ 否 

(5)是否於當學年度參與本校志工服務或認證課程達 20 小時：□ 是  □ 否 

家庭狀況

(請條列式 
簡要說明) 

導師推薦

校友服務組 系主任 導師 申請人

(    /    =     %) (    /    =     %) 




